关于实施丽水市“新青年乡村振兴创梦行动”的

通知
各县（区）组织部（人才办）、人力社保局、团委、农办：

根据《丽水市“新青年乡村振兴创梦行动”的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振兴，共同奏响新时代的乡村牧歌，打造世界级的诗画田园，复兴升级版的农耕文明，争当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排头兵，带动各地大学生、丽籍大学生群体认识乡村振兴、投身乡村振兴。经市委组织部、团市委、市农办、市人力社保局研究，决定就实施“新青年乡村振兴创梦行动”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责任分工：

（一）实施“乡村振兴·创梦导学”行动。
主要任务：组建市县两级丽水乡村振兴新青年创梦导师团，对接团省委，联系省内高校，启动丽水新青年“争当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排头兵”——丽水新青年乡村振兴创梦分享会，全年完成10场分享会宣讲活动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委组织部、团市委，配合单位：各县市区组织部、团委）

（二）实施“乡村振兴·筑梦实践”行动。

主要任务：推出丽水大学生1000个乡村振兴实习岗位（具体岗位设置及名额分配情况见附件表格），面向省内高校招募大二以上大学生开展为期30天的岗位实习。设置100个丽水大学生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（调研课题）项目；开设10条丽水大学生“新青年下乡”乡村振兴游学路线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市区组织部、人力社保局、科技局、农办、文化广播电视局、团委）

（三）实施“乡村振兴·圆梦创业”行动。

主要任务：制定出台《关于进一步扶持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的意见》；推进大学生创业平台建设，落实支持政策；重点推进市本级大学生创业园建设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电商创业园、众创空间等新青年创业载体，完善功能配套，为新青年创业创新搭建平台；为新青年回乡创业创新提供对接平台，引导他们以乡村振兴合伙人等形式，积极参与丽水山耕、丽水山居等乡村建设与实践；确定50名乡村创业人才或相关部门专家型领导组建导师团，担任新青年乡村创业“导师”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委组织部，市人力社保局，配合单位：团市委、市经信委、各县市区）

二、推进步骤

第一阶段：组织动员申报。（五月中旬前）组建宣讲团、征集实习岗位和实践（课题调研）项目、规划游学路线（5月15日前）。全市各级组织部、团组织、人力社保局、农业部门通过组织化动员、社会化发动、广泛组织，涉及的单位要充分征求需求意见，认真填写好附件的各类表格（见附件），于5月16日前，由各县（区）团委分别汇总后报团市委学少宣教部审核，也可通过“青春丽水”微信公众号、丽水人才网等进行自主申报；5月15日前组建完成市县两级的丽水乡村振兴新青年创梦导师团。

第二阶段：发布对接（5月中旬—6月中旬）。市委组织部、团市委、市人力社保局汇总用人单位需求，通过市人才网、团市委官方网站、“青春丽水”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公布。拟定于5月下旬，集中发布实践岗位、实践（课题调研）项目、游学路线等信息。各用人单位必须为实习实践的大学生提供必要的保障，购买人身保险。于6月上旬确定实习实践名单和项目名称，团市委、市委组织部人才办、市人力社保局对实习实践对接情况进行汇总。6月中旬用人单位和大学生、项目团队负责人进行岗位和项目对接。

5月底前市人力社保局要出台《关于进一步扶持大学生就业创业政策的意见》。市县市区两级科技局要设立乡村振兴专项课题，邀请高校大学生参与特定主题的丽水乡村振兴大调研。

6月中旬由团市委、市组织部人才办联合举办，在浙江大学启动第一场丽水新青年“争当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排头兵”—— 丽水新青年乡村振兴创梦分享会。

第三阶段：实习实践阶段（7月初至8月）。全面开展实习实践活动。7月初召开“新青年下乡”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。实践期间，市委组织部、团市委、市人力社保局等部门将通过实地随访、电话询问等方式了解和掌握实习工作开展情况，并根据实际对部分岗位、人员进行适时调剂。

第四阶段：总结提升阶段（12月下旬）。总结“新青年乡村振兴创梦行动”成果，提炼工作经验，谋划明年工作计划。
三、工作要求
各级组织部门、单位要切实把该项工作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，在认真沟通的基础上，迅速启动，广泛动员；要及时了解大学生实习实践期间工作情况，做好相关服务工作，并注重优秀典型的挖掘宣传，为工作开展营造良好氛围。

团市委工农学少部联系人：徐菡、李宇宁，联系电话：，联系邮箱：。

市委组织部(市委人才办)联系人：周小河，联系电话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6日
1

